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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

５％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

上股东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苏州国发创新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

股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８３％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

）

苏州国发创

新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２１．０００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３％

合 计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３％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

附后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 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

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 本次权益变动后，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

的股东；

４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国发创投减持股份告知函。

２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苏州国发创新

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７

，

２６０

，

６３９ ６．０５１％ ５

，

９６０

，

６３９ ４．９６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２６０

，

６３９ ６．０５１％ ５

，

９６０

，

６３９ ４．９６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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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

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因工作人员疏忽，部分数据有误，现更正并公告如下：

一、半年报第六章董事会报告中的（一）、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情

况（

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表更正前为：

单位：元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

）

分行业

－－－－ －－－ －－－－ －－－ －－－－ －－－ －－－－

分产品

大桶原料酱

１５３

，

７５２

，

８７５．４９ １１９

，

７２５

，

９７３．０７ ３４

，

０２６

，

９０２．４２％ －２７．６７％ －４４．４４％

－１

，

２６８．４５％

小包装蕃茄制品

４６１

，

１５７

，

９１３．３９ ４５７

，

２３９

，

０９６．８８ ３

，

９１８

，

８１６．５１％ ４．６５％ ７．３７％ －７３．５４％

番茄红素

６

，

６７７

，

２１５．９１ ３

，

５３９

，

４４７．２２ ３

，

１３７

，

７６８．６９％

钢材

１

，

８７１

，

６９２．３１ １

，

８２８

，

８０３．２４ ４２

，

８８９．０７％

其他

９

，

４３９

，

４９６．１１ ２

，

４９７

，

８７１．１２ ６

，

９４１

，

６２４．９９％ －３６．１７％ －３４．８６％ －３６．６２％

更正为：

单位：元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

）

分行业

－－－－ －－－ －－－－ －－－ －－－－ －－－ －－－－

分产品

大桶原料酱

１５３

，

７５２

，

８７５．４９ １３８

，

５２３

，

６３０．６０ ９．９１％ －２７．６７％ －３５．７１％ １１．２８％

小包装蕃茄制品

及蔬菜罐头制品

４６１

，

１５７

，

９１３．３９ ４３８

，

４４１

，

４３９．３５ ４．９３％ －１１．８９％ －１２．５８％ ０．７６％

其他

１７

，

９８８

，

４０４．３３ ７

，

８６６

，

１２１．５８ ５６．２７％ ２１．６４％ １０５．１２％ －１７．８％

二、半年报第八章财务会计报告

９

、存货（

１

）、存货分类更正前为：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２１１

，

１６３

，

６０９．７６ １０２

，

７５３

，

４４７．０７ １０８

，

４１０

，

１６２．６９ ２９０

，

１２８

，

９３４．４８ １１７

，

０５１

，

４０９．８５ １７３

，

０７７

，

５２４．６３

在产品

５７

，

６８８

，

７２２．２５ ５７

，

６８８

，

７２２．２５ １

，

０８９

，

７８８．４１ １

，

０８９

，

７８８．４１

库存商品

１

，

１２６

，

１１０

，

３２４．８３ ３６０

，

３２４

，

６６８．５０ ７６５

，

７８５

，

６５６．３３ １

，

３４３

，

４６８

，

４０６．９９ ４１１

，

５１９

，

４７２．７６ ９３１

，

９４８

，

９３４．２３

周转材料

消耗性生物资产

低值易耗品

８４

，

７４４

，

２２１．２４ ２６７

，

３０４．０９ ８４

，

４７６

，

９１７．１５ ３

，

２０６

，

６６０．７２ ２６７

，

３０４．０９ ２

，

９３９

，

３５６．６３

委托加工物资

８

，

３０４

，

６８０．５９ ８

，

３０４

，

６８０．５９ ２

，

１４０

，

６８０．７４ ２

，

１４０

，

６８０．７４

在途物资

８２

，

６６６

，

７２２．２１ ８２

，

６６６

，

７２２．２１ ７２

，

７５３

，

９２５．７１ ７２

，

７５３

，

９２５．７１

发出商品

１５

，

６７７

，

０３７．８０ １５

，

６７７

，

０３７．８１

合计

１

，

５８６

，

３５５

，

３１８．６９ ４６３

，

３４５

，

４１９．６６ １

，

１２３

，

００９

，

８９９．０３ １

，

７１２

，

７８８

，

３９７．０５ ５２８

，

８３８

，

１８６．７０ １

，

１８３

，

９５０

，

２１０．３５

更正为：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２９２

，

２７９

，

６７８．６６ １０２

，

７５３

，

４４７．０７ １８９

，

５２６

，

２３１．５９ ２９０

，

１２８

，

９３４．４８ １１７

，

０５１

，

４０９．８５ １７３

，

０７７

，

５２４．６３

在产品

５７

，

６８８

，

７２２．２５ ５７

，

６８８

，

７２２．２５ １

，

０８９

，

７８８．４１ １

，

０８９

，

７８８．４１

库存商品

１

，

１２６

，

１１０

，

３２４．８３ ３６０

，

３２４

，

６６８．５０ ７６５

，

７８５

，

６５６．３３ １

，

３４３

，

４６８

，

４０６．９９ ４１１

，

５１９

，

４７２．７６ ９３１

，

９４８

，

９３４．２３

周转材料

消耗性生物资产

低值易耗品

３

，

６２８

，

１５２．３４ ２６７

，

３０４．０９ ３

，

３６０

，

８４８．２５ ３

，

２０６

，

６６０．７２ ２６７

，

３０４．０９ ２

，

９３９

，

３５６．６３

委托加工物资

８

，

３０４

，

６８０．５９ ８

，

３０４

，

６８０．５９ ２

，

１４０

，

６８０．７４ ２

，

１４０

，

６８０．７４

在途物资

８２

，

６６６

，

７２２．２１ ８２

，

６６６

，

７２２．２１ ７２

，

７５３

，

９２５．７１ ７２

，

７５３

，

９２５．７１

发出商品

１５

，

６７７

，

０３７．８０ １５

，

６７７

，

０３７．８１

合计

１

，

５８６

，

３５５

，

３１８．６８ ４６３

，

３４５

，

４１９．６６ １

，

１２３

，

００９

，

８９９．０３ １

，

７１２

，

７８８

，

３９７．０５ ５２８

，

８３８

，

１８６．７０ １

，

１８３

，

９５０

，

２１０．３５

三、半年报第八章财务会计报告

２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表中的交易性

权益工具投资期初公允价值、期末公允价值更正前为“

１

，

４２４

，

４８０．００

”，更正为“

０

”。

本公司在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全文及摘要同时予以

更新。因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阅读上的不便，本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７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星期五）

●

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２１

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星期五）

４

、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２１

楼会议室

５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发行公司中期票据的议案 否

议案全文请参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参会方式

１

、会议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持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需持股票帐户卡、

持股凭证、授权人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若为法定代表人，需持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需持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授

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与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登记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８

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注：上述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五、其他事项

联系电话：（

０２５

）

８３２７４６９２

、

８３２７４７８０

传 真：（

０２５

）

８３２７４７９９

联 系 人：蔡金燕、陈莹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对以下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中划

“

√

”：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发行公司中期票据的议案》

对可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受托人（是、否）有表决权，如果有表决权应行使何

种表决权（同意、反对、弃权）。

对未作指示的审议事项，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若法人股东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若法人股东填写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有效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８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下属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图三胞”），浙江宏图三胞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宏三”）。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为宏图三胞担保

５０００

万元，目前累计为其

担保

３１２０８

万元（含本次）；为浙江宏三担保

３０００

万元，目前累计为其担保

１５０００

万元（含本

次）。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浙江宏三对本次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

１２２７０５．５０

万元（含本次）。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公司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

１１

人。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

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到期的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浙江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到期的

２０００

万银行

汇票（

５０％

保证金）和

２０００

万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本公司为宏图三胞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到期的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继续

提供担保，期限壹年。

２

、本公司为浙江宏三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杭大路支行到期的

２０００

万元贷

款和

２０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

５０％

保证金）继续提供担保，实际担保责任为

３０００

万元，期限壹

年。浙江宏三对此笔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上述担保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对象简介

１

、宏图三胞，注册地点为南京市玄武区太平北路

１０６

号，注册资本

１５４２３２．１６８８

万元，法

定代表人袁亚非。经营范围：高新技术研制与开发；计算机、打印机及网络设备、通信设备（不

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激光音、视类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集成、文

教用品、文化办公机械、仪器仪表销售、技术服务；投资咨询，电子网络工程设计、设备安装，

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电脑回收、维修；代理发展电信业务；家电回收；一类及二类医疗

器械、电子产品、安防产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销售。

公司持有宏图三胞

１０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宏图三胞经审计的总资产

５９２２９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０７１３２

万元，资产

负债率

６５．０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份营业收入

９９３７４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７７０９

万元。

２

、 浙江宏三，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３９８

号东信大厦

２

幢

２

楼， 注册资本

３７５９８．６２

万元，法定代表人袁亚非。经营范围：电子通讯、计算机的高新技术开发；计算机、打

印机、网络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集成、文教用品、办公用品、仪器仪表的销

售；电子网络工程设计、安装；投资咨询，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再生资源回收，计算机及相关

电子产品的安装、维修服务。

本公司持有浙江宏三

９１．８２％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浙江宏三经审计的总资产

１０５５６７

万元，净资产

５２００３

万元，资产负

债率

５０．７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份营业收入

２６５８８８

万元，利润总额

５８６５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下属公司，对其担保是为了支持其业务发展。担保对象为本公司

提供了反担保，反担保具有保障。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

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

有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１０５７０５．５０

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三胞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２０００

万元。 以上担保总额

１２２７０５．５０

万

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３．２０％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９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中期票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优化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财务成本，根据《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申请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

中期票据，本次发行事项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中期票据的发行方案

１

、注册规模

本次拟注册中期票据的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

２

、发行期限

可分期发行，单笔期限不低于

３

年

３

、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银行贷款。

４

、发行利率

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利率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

５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６

、发行方式

由发行人聘请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金融机构承销发行。

二、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本次发行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具体事宜， 包括但不限

于：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确定或调整中期票据实际发行的金额、期限、利率、发行时

机等具体方案，聘请中介机构，签署、修订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以及履行各项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三、本次中期票据的审批程序

本次中期票据的发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接受注册后实施。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中期票据的发行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６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公司总部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

１１

人，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了优化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申请注册发行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中期票据，本次

中期票据的发行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后实施。

本次发行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具体事宜， 包括但不限

于：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确定或调整中期票据实际发行的金额、期限、利率、发行时

机等具体方案，聘请中介机构，签署、修订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以及履行各项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３９

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宏图高科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为规范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信息披露行为，根据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关于做好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企业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制定及披露工作的业

务提示》（中市协函［

２０１２

］

１３５

号）文件要求，公司制定了《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浙江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到期的

２０００

万银行

汇票（

５０％

保证金）和

２０００

万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浙江宏三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杭大路支行到期的

２０００

万元银

行承兑汇票（

５０％

保证金）和

２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继续提供担保，实际担保责任为

３０００

万

元，期限壹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到期的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宏图三胞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到期的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继续

提供担保，担保期限壹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担保事项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３８

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发行公司中期

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３７

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２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庞大

０２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并在《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刊登了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由于工作人员失误，

２０１２

年半年

度报告公告内容存在一处笔误，现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

七、财务会计报告

（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２９

、长期借款

（

２

）金额前五名的长期借款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贷款单位 借款起始日 借款终止日 币种 利率（

％

）

期末数 期初数

本币金额 本币金额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

西长安街支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

９．６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人民币

８．４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人民币

８．４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人民币

８．４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国家开发银行河北

分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

人民币

７．２６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 ／ ／ ／ ２

，

７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现更正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贷款单位 借款起始日 借款终止日 币种 利率（

％

）

期末数 期初数

本币金额 本币金额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

９．６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人民币

８．４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人民币

８．４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人民币

８．４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国家开发银行河北

分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

人民币

７．２６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 ／ ／ ／ ２

，

７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不涉及更正事项。

本次更正公告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不造成影响，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更正事项

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更正后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修订版）一并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在以后的工作中，公司将不断加强审核工作，进一步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并拟继续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魏连速、魏捷、王忠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首次减持公司

股份。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魏连速、魏捷、王忠东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９３４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７０７％

，具体情况如下：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魏捷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９．４ ４

，

０００ ０．００５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９．４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６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９．５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８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９．７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３６％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７２％

合计

－ － ９３４

，

０００ １．２７０７％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 减持前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 减持后持股比例

魏捷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４９２

，

０３２ ２．０３００％ ５５８

，

０３２ ０．７５９２％

二、拟继续减持股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魏连速、魏捷、王忠东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起未来六个月内，拟通过证券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公司部分股票，预计在未来六

个月内累计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魏连速、魏捷、王忠东合计持有公司

２３

，

６０２

，

７０４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１１２５％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２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魏连速、魏捷、王忠东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减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赵后鹏先生通知，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收盘，赵后鹏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３

，

２６７

，

８５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４４６１％

（具体情况详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本次减持后，赵后鹏先生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

，

６７４

，

８６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９９８％％

，其

中：

７４５

，

８４２

股为无限集条件流通股；

２

，

９２９

，

０２５

股作为高管股份锁定（赵后鹏先生现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任职期间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特此公告，谨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宇顺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赵后鹏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区

Ｍ－６

栋二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信息坡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宇顺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赵后鹏

宇顺电子、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深 圳 市 宇 顺 电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简 式 权 益 变

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赵后鹏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累计减持宇顺电子

３

，

２６７

，

８５３

股股份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赵后鹏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区

Ｍ－６

栋二楼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在公司任职情况 董事、副总经理

二、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赵后鹏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

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自身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可能继续减少其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赵后鹏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

宗交易系统减持宇顺电子的股份达到

４．４４６１％

。 赵后鹏先生上述交易完成前原持有宇顺电子股

份为

６

，

９４２

，

７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４４５９％

，交易完成后持有宇顺电子股份为

３

，

６７４

，

８６７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９８％

。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变动日期 减持方式 变动数量

变动股数所占

公司股权比例

当日结存股数

结存股数所占

公司股权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大宗交易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８２％ ６

，

６４２

，

７２０ ９．０３７７％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大宗交易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８２％ ６

，

３４２

，

７２０ ８．６２９６％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大宗交易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０４１％ ６

，

１９２

，

７２０ ８．４２５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大宗交易

６９８

，

２００ ０．９４９９％ ５

，

４９４

，

５２０ ７．４７５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集中竞价交易

７４

，

３７０ ０．１０１２％ ５

，

４２０

，

１５０ ７．３７４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１３

，

０６０ ０．２８９９％ ５

，

２０７

，

０９０ ７．０８４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大宗交易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６３％ ４

，

６０７

，

０９０ ６．２６８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大宗交易

７０１

，

７００ ０．９５４７％ ３

，

９０５

，

３９０ ５．３１３４％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３ ０．００００％ ３

，

９０５

，

３６７ ５．３１３４％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大宗交易

２３０

，

５００ ０．３１３６％ ３

，

６７４

，

８６７ ４．９９９８％

合计

３

，

２６７

，

８５３ ４．４４６１％ － －

前述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宇顺电子

３

，

６７４

，

８６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９８％

，不

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东。根据《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上述情形发

生之日起至作出公告后两个交易日内，应当停止买卖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公司股东，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况，最近

３

年

未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赵后鹏先生持有宇顺电子

３

，

６７４

，

８６７

股中的

２

，

９２９

，

０２５

股为董、监、高

限售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８５１％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赵后鹏先生持有宇顺电子

３

，

６７４

，

８６７

股中的

２

，

９２９

，

０２５

股处于质押状

态，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８５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未有买入和卖出宇顺电子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坡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２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宇顺电子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赵后鹏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中区

Ｍ－６

栋二楼

股票简称 宇顺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赵后鹏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６

，

９４２

，

７２０

股 持股比例：

９．４４５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

，

２６７

，

８５３

股 变动比例：

４．４４６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

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

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赵后鹏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9

月

12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2-45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

"

）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在云南省昆

明市湖景酒店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亚南先生主持会

议，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出席的股东代表共

6

人，所代表的股份数为

445,992,2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97%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

决议合法有效。公司部分董事、监事、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

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各项议案，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

〕

37

号）、《云南证监局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证监〔

2012

〕

122

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此外，中国证监会在换发公司的《经

营证券业务许可证》时对经营范围的表述进行了规范调整，据此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表述

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5

日刊登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公告》（临

2012-43

） 以及

2012

年

9

月

4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手续。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445,992,234

股

,

其中同意

445,992,2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

全文详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445,992,234

股

,

其中同意

445,992,2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法律意见的结

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参会董事签字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2-029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9

月

7

日起连续三个交易日 （

2012

年

9

月

7

日、

2012

年

9

月

10

日、

2012

年

9

月

11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

1

小时后复牌。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2

、公司近期经营正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动期间也未

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1

、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前期披露的

2012

年

1-9

月份业绩预测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5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2

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002052

编号：

2012-084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上午十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明先生主持，会期半天。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9,428,

47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341,479,847

股的

32.0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方誉、

孙红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议案一、《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9,428,47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议案二、《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9,428,47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方誉、孙红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1

日


